
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

 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关于核准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向

邱建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17〕2366

号）核准，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向无锡金投领航产

业升级并购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江阴毅达高新股权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和江阴毅达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共4

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47,639,484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。本次发行前后，公

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没有发生变化，持股比例因新股发行被摊

薄。其中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钱胡寿、钱振宇，一致行动人钱燕韵的持

股比例变化如下： 

 

本次发行前直接持股 

（发行前总股本 553,594,707 股） 

本次发行后直接持股 

（发行后总股本 601,234,191 股） 

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（股） 持有比例（%） 持有数量（股） 
持 有 比 例

（%） 

钱胡寿 103,832,867 18.7561 103,832,867 17.2700 

钱振宇 44,322,901 8.0064 44,322,901 7.3720 

钱燕韵 31,759,200 5.7369 31,759,200 5.2823 

合计 179,914,968 32.4994 179,914,968 29.9243 

    截至2018年7月10日，公司股份总数为553,594,707股，钱胡寿、钱振宇为上

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钱胡寿、钱振宇父子二人与一致行动人钱燕韵合

计控制上市公司32.50%股份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钱胡寿、钱振宇父子二人与一致

行动人钱燕韵合计控制上市公司29.92%股份，钱胡寿、钱振宇仍为上市公司的控

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。 

特此报告。 

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




